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徵聘教師個人資料表
	中文姓名
	
	英文姓名
	
	
最
近
照
片

	出生地
	
	性別
	
	出生日期
	
	

	國內地址
	
	

	國外地址
	
	

	聯絡電話
	國內：               國外：           國外傳真：
	

	電子郵件
	
	手           機
	
	

	返國日期（或預定）
	
	身分證或護照號碼
	

	應徵學術專長
(請勾選)
	□公共衛生教育相關領域
□學校衛生相關領域
□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領域
□健康行銷與傳播領域(含科技創新媒體設計製作等)
□基礎醫學相關領域（解剖學、生理學等）
□醫務管理相關領域
□衛生行政與管理相關領域

	學術專長 非上述所需之領域 請勿應聘(因也會視為資格不符)

	現職（單位、職務）
	
	

	學


歷
	國    名
	學校名稱
	系所別
	學   位
	修業起訖時間

	
	
	
	
	
	民國  年   月起至民國   年  月止

	
	
	
	
	
	民國  年   月起至民國   年  月止

	
	
	
	
	
	民國  年   月起至民國   年  月止

	經


歷
	國    名
	服務機關
	職     務
	專兼任
	      任   職   起    訖    時    間

	
	
	
	
	
	民國  年   月起至民國   年  月止

	
	
	
	
	
	民國  年   月起至民國   年  月止

	
	
	
	
	
	民國  年   月起至民國   年  月止

	
	
	
	
	
	民國  年   月起至民國   年  月止

	
	
	
	
	
	民國  年   月起至民國   年  月止

	曾獲教師資格審定
	等    級
	證 書 字 號
	年  資  起  算
	送   審   著   作   名  稱

	
	教    授
	教字             號
	民國   年     月
	

	
	副教授
	副字             號
	民國   年     月
	

	
	助理教授
	助理             號 
	民國   年     月
	

	
	講    師
	講字             號
	民國   年   　月
	

	
	
	
	
	

	請勾選擬
新聘等級
	 □ 1.助理教授  □ 2.副教授    □ 3.教授

	研究領域
	

	著作、學術
活動與獎勵
	

	
	

	
	

	
	如不敷使用請另附表填寫（用A4紙）

	  備 註
	以上各欄由申請人親自詳填，並隨表檢附相關資料。
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
        徵聘教師著作目錄表（請依科技部格式填寫）
	除獲有博士學位之初任教師外，新聘專任教師應具有下列條件：
    (一)國內外大學畢業獲有博士學位者。
    (二)除獲有博士學位之初任教師外，新聘專任教師應具有最近3年平均每年應有2篇
           論文發表於SCI、SCIE、SSCI或TSSCI之學術期刊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。
  (三)具全英語授課能力(到職後每學期至少開授一門EMI全英語課程)


1、 期刊論文(時間請遞減排列2025~2021年)
	   期刊論文(請依國科會格式填寫)
	作者序
	期刊類別

	王小明、李大熊（2020）。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生心肺復甦術知識、態度、行為意圖與教育需求研究。衛生教育學報，28，127-147。(範例)
	1
	□SCI	 □SSCI □TSSCI	
□A&HCI(並附證明於後)
Impact Factor         
■其他 具審查機制 

	
	
	□SCI	 □SSCI □TSSCI	
□A&HCI(並附證明於後)
Impact Factor         
■其他 具審查機制 

	
	
	□SCI	 □SSCI □TSSCI	
□A&HCI(並附證明於後)
Impact Factor         
■其他 具審查機制

	
	
	□SCI	 □SSCI □TSSCI	
□A&HCI(並附證明於後)
Impact Factor         
■其他 具審查機制

	（請視需要自行增刪 若無可不填）
	
	□SCI	 □SSCI □TSSCI	
□A&HCI(並附證明於後)
Impact Factor         
■其他 具審查機制



2、 研討會論文(時間請遞減排列2025~2021年)
	論文名稱(請依國科會格式填寫)
	作者序
	是否具審查機制

	王小明、李大熊 (2006)環境指標內涵與評鑑建構。2006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國際研討會暨環境教育學會年會，地點：國立台灣大學。(範例)
	1
	是，說明：         
        (並附證明於後)
■否

	
	
	是，說明：         
        (並附證明於後)
否

	
	
	是，說明：         
        (並附證明於後)
否

	（請視需要自行增刪 若無可不填）
	
	是，說明：         
        (並附證明於後)
否


※「並附證明於後」請提供刊登於研討會論文的文章與研討會論文封面佐證




3、 專書、技術報告等(時間請遞減排列2025~2021年)
	論文名稱(請依國科會格式填寫)
	作者序
	是否具審查機制

	王小明、李大熊 (2006) 「青春不搖頭」藥物濫用預防手冊。行政院管制藥品管理局八十年度研究成果報告。（DOH90-TD-1133）(範例)
	1
	是，說明：         
        (並附證明於後)
■否

	
	
	是，說明：         
        (並附證明於後)
否

	
	
	是，說明：         
        (並附證明於後)
否

	（請視需要自行增刪 若無可不填）
	
	是，說明：         
        (並附證明於後)
否


※「並附證明於後」請至少提供專書之封面佐證

4、 國科會研究計畫(時間請遞減排列2025~2021年)
	國科會計畫名稱
	國科會計畫編號
	主持人
共同主持人
	執行起訖日期

	
	
	主持人
共同主持人
	

	
	
	主持人
共同主持人
	

	
	
	主持人
共同主持人
	

	
	
	主持人
共同主持人
	

	（請視需要自行增刪 若無可不填）
	
	主持人
共同主持人
	





5、 其他（如政府研究計畫，技術報告等）










擬請列出送審著作名稱
	
	名稱
	合著
	所屬學術領域
	出版處所或
期刊名稱
	期刊
卷期
	出版時間

	代
表
著
作
	
	是
否
	
	
	
	

	
參考著作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（請視需要自行增刪）
	
	
	
	
	


※参考著作請至少提供一篇
[bookmark: _Toc153784975]※代表作合著請填「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」










未來研究方向及對本學系可能之具體貢獻

	擬可條列式重點說明或(不拘任何形式)

	1.

	2. 

	3.

	4.

	5.

	6.

	7.

	8

	9.

	10. （請視需要自行增刪）











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課程綱要
科目名稱（中文）：　　　　　      
科目名稱（英文）：　　            
 
學分數：　　　

一、教學目標：



二、教材內容：



三、實施方式：



四、參考書目：



















現服務單位開授之課程綱要
科目名稱（中文）：　　　　　      
科目名稱（英文）：　　            
 
學分數：　　　

一、教學目標：



二、教材內容：



三、實施方式：



四、參考書目：















擬新聘教師可能任教的課程
請提供至少四科課程大綱
（也可由表列科目選擇提供課綱）
	學 士 班 課 程

	科      目
	科      目

	人體解剖生理學
	人際關係與健康

	健康創意設計與3DVR
	醫療服務與健康保險  

	健康傳播媒體計畫與實施
	創新健康教學

	健康照護體系
	婦女健康

	醫務管理
	休閒職場衛生與管理

	社區健康促進
	健康傳播導論

	休閒旅遊安全與管理
	病人衛生教育

	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媒體設計製作
	職場健康促進

	健康管理概論
	安全教育

	社區健康營造實務
	生命教育

	全球衛生實務研討
	中醫保健概論

	健康心理學
	人類發展與健康促進

	針灸按摩與健康促進  
	



	碩 博 班 課 程

	科      目
	科      目

	疫情的監測、調查、處理與預防
	生死教育專題研究

	臺灣盛行疾病之預防
	營養教育專題研究

	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倫理學
	醫療社會學專題研究

	健康經濟學研究
	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計畫評估研究

	衛生政策與行政研究
	衛生資料庫統計分析

	健康促進專題研究
	社區健康營造與健康促進

	成人衛生教育策略
	文化、社會與物質濫用研討

	團體方法與衛生教育
	公共衛生行政問題研究

	安全教育專題研究
	學校健康環境研究











	[bookmark: _Hlk112061317]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

	送審人姓名
	中文
	
	外文
	
	任教
學校
	

	代表著作名稱
	
	出版
時間
	

	送審人與合著人完成部分或貢獻
（請詳列）
	內容
	貢獻
比例
	合著人確認簽名

	
	※範例
送審人○○○：
文章研究架構、文獻整理、統計分析、結論撰寫
	※範例

70%
	

	
	合著人○○○：
訪談及資料整理
	20%
	

	
	合著人○○○：
審稿潤飾
	5%
	

	
	合著人○○○：
英文文稿潤飾
	5%
	

	
	(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)
	
	

	
	合計
	100%

	填表日期
	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
1、 本證明係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3條規定辦理。
2、 送審人及每一位合著人皆須填寫及親自簽名，並詳述其完成或貢獻部分。
3、 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4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，經本部審議確定者，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，並處1至3年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；另依同法同條項第3款規定，合著人證明偽造、變造，經本部審議確定者，除不通過其資格審定，並處7至10年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。
4、 若合著人為外籍人士，本表得以外文撰寫（務須使合著之外籍人士理解其內涵意義）。
5、 合著之著作，僅可一人用作代表著作送審，其他合著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。
6、 如各欄不敷填寫者，可另以附件呈現。

